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解读
修订特点

修订后的公务用车管理办法以全面实行公务用车编制和标准管

理为核心，强化配备、使用、处置等全流程管理，着力构建公务

用车管理新制度，确保管用、实用。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是明确集中统一。着眼于提升公务用车管理效能，明确了集中

统一方向，要求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对本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实行

“四统一”管理，即：统一编制、统一标准、统一购置经费、统

一采购配备管理，规定公务用车购置经费列入公务用车主管部门

预算。

二是坚持厉行节约。坚持保障公务和厉行节约相结合，在公务用

车编制和标准两个核心问题上作出了相应安排。一方面，进一步

强化编制刚性约束，将各类公务用车全部纳入编制管理，分类明

确编制核定责任主体，并对公务用车产权注册登记提出统一要

求，防范超编制配车，严控公务用车数量规模。另一方面，坚持

经济适用、节能环保原则，分类细化各类公务用车排气量、价格

标准，要求党政机关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

三是创新管理方式。针对实践中易发的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既

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使用公务用车等违规违纪现象，采取了

一些创新性手段。主要包括：推进平台建设，要求各地区结合实

际建立公务用车服务平台，将各类公务用车纳入平台管理，统筹

调度使用，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加装卫星定位系统，实时监控车

辆运行轨迹，在线统计行驶里程、费用支出等信息，实现无缝监

管；推进标识化管理，规定除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公

务用车都应当统一标识，置于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之下，确保

公务用车在“阳光”下运行；推进信息公开，要求党政机关建立

公务用车配备更新和使用情况统计报告制度，并将相关情况纳入

政务公开和政务诚信建设范围，主动“晒”出公车账单，接受社

会监督。



监督规定

修订后的公务用车管理办法从三个方面强化对公务用车领域违

规违纪问题的监督问责，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一是编织

一张监督网，明确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管理方面的职责，要求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监督合力；二是加强对主管部门监督，

增加了针对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违反编制、标准管理等 5 个方面的

问责情形，体现出管车人也要受监管的思路理念，确保依规履行

管理职责；三是加强对使用单位的监督，较为全面地细化了针对

使用单位的问责情形，涉及 9 个方面，涵盖公务用车配备、使用、

处置、经费支出等全流程、各环节，实现公务用车违规违纪问题

问责无死角、全覆盖。


